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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及出國交換得申請免修「材料整合專題」相關說明 

 

一、 目的：讓學生統整、分析、應用並深化其在學科領域和跨學科領域之所學，使學習能夠穩固

完成的整合性課程，對過去學習的總結，又為學生提供一些新主題的探索，幫助其超越現有

知識範疇，拓展到工作世界的挑戰。 

二、 作法： 

（一） 實習得申請免修「材料整合專題」，申請表如附件一。 

1. 以本校公告之實習為主，須事先申請。 

2. 實習應為期 30 工作天以上，實習結束後 1 個月內繳交報告，且須經實習單位主管簽核，

再送課程委員會召集人審核，通過後始可免修。 

（二） 出國交換得申請免修「材料整合專題」：依「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出國及國外全時實習、

訓練免修要點」辦理。申請表如附件二。 

1. 出國一學期者得申請免修一科必修科目，二學期者得申請免修二科必修科目。 

2. 檢具推薦或選派出國之公文影本並填具「出國及國外全時實習、訓練免修申請表」，系

定必修送系上初審後，再送教務長核准。 

 

 



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
實習免修「材料整合專題」申請表 

註：
(1)本系107-4（1080430）課程委員會議、107-8（1080516）系務會議通過。
(2)通過免修者不給學分，學生仍應自行補足畢業資格要求之最低畢業學分數始得畢業。

姓名 學號

連絡方式

實習單位/地點（城市）

□國內實習(30日以上)
單位名稱：

地點：

□國外實習(30日以上)
單位名稱：

地點： 

實習期間

實習報告

實習單位主管

(連絡方式)

系主任

實習結束後1個月內繳交報告，且須經實習單位主管簽核，
再送課程委員會召集人審核，通過後始可免修。

實習報告繳交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
課程委員會
(召集人）

年    月    日

電話：

e-mail:

    年    月    日   ~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附表  國立清華大學出國及國外全時實習、訓練免修申請表 

說明：經我國政府機關或本校各單位推薦、選派出國研究、交換、全時實習、代表國家或學校出國

訓練者，一學期者得申請免修一科必修科目，二學期者得申請免修二科必修科目。通過免修

之科目不給學分，學生仍應自行補足各學位畢業資格要求之最低畢業學分數始得畢業。 

 

姓名 
 

學號 
 

系、所、學

位學程名稱 

 申請理由 

(請檢附我國政府機關或本

校各單位推薦、選派公文

影本。屬情況特殊者，應

檢具說明送請教務長審

核。) 

□出國研究 

□出國交換 

□國外全時實習 

□代表國家或學校出國

訓練 

□情況特殊 

出國期間 □一學期 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

□二學期 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及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

申請免修科

目名稱 
 

註冊組 
(校定必修) 

 
系、所、學位學

程 
(除校定必修

外，其餘科目) 

 

教務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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